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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增持完成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基于对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坚定信心，为了维护股东

利益和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

下简称“增持主体”）拟自 2024 年 2 月 7日起 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拟合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 1,000.00万元（含），

不高于 2,000.00 万元（含）。本次拟增持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元/股，将根据公

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7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2．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

届满，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均完成了增持计划，各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股份合计 1,501,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增持金额合计 1,005.7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

郑晓蓉女士、谭东先生、郑海涛先生、程剑先生、秦远国先生、王延立先生、

刘涛先生、刘栋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增持完成的

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计划实施前持股

数量（股） 

计划实施前持股

比例（%） 

郑晓蓉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61,505,431 14.83 

谭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 48,104,750 11.60 

郑海涛 董事、董事会秘书 725,719 0.18 

程剑 副总经理 800,000 0.19 

秦远国 副总经理 911,672 0.22 

刘涛 财务总监 621,593 0.15 

王延立 监事会主席 332,704 0.08 

刘栋 董事、证券事务代表 207,935 0.05 

合计 113,209,804 27.30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使用的总股本为增持计划公告之日总股本，未扣除后期回购的股份

数。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的坚定信心，为了维护股东利益和增强投资者信心，拟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增持主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姓名 职务 
增持金额下限 

（万元） 

增持金额上限 

（万元） 

郑晓蓉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500.00 1,000.00 

谭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 

郑海涛 董事、董事会秘书 100.00 200.00 

程剑 副总经理 100.00 200.00 



秦远国 副总经理 100.00 200.00 

刘涛 财务总监 100.00 200.00 

王延立 监事会主席 50.00 100.00 

刘栋 董事、证券事务代表 50.00 100.00 

合计 1,000.00 2,000.00 

4．增持价格：本次拟增持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股，若发生除权除息等

事项则进行相应调整。 

5．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董事、董事会秘书郑海涛先生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21 万股，为避免短线交易，郑海涛先生拟于前次

减持行为完成之日满 6 个月至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6 个月内择机增

持公司股份。其他增持主体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择机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6．增持资金的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本次增持计划不基于本次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

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8．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锁定安排。 

9．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

划，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三、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本次计划增持主体

均完成了增持计划，各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股份合计 1,501,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总股本已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增持金额合计 1,005.7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增持股份的具体情况及增持前后各增持主体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增持主

体 

增持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 

增持金

额（万

元）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直接持股数

量（股） 

直接持股

比例

（%） 

直接持股数

量（股） 

直接持股

比例

（%） 

郑晓蓉 
751,800 0.18 501.01 

61,505,431 14.87 62,257,231 15.05 

谭东 48,104,750 11.63 48,104,750 11.63 

郑海涛 148,200 0.04 100.02 725,719 0.18 873,919 0.21 

程剑 150,300 0.04 100.28 800,000 0.19 950,300 0.23 

秦远国 151,700 0.04 101.28 911,672 0.22 1,063,372 0.26 

刘涛 151,600 0.04 100.06 621,593 0.15 773,193 0.19 

王延立 77,800 0.02 52.99 332,704 0.08 410,504 0.10 

刘栋 70,500 0.02 50.09 207,935 0.05 278,435 0.07 

合计 1,501,900 0.36 1,005.73 113,209,804 27.37 114,711,704 27.73 

注：1．上表中计算占总股本比例、持股比例时，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 

2．上表中各分项之和与总数尾数如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公

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增

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 

3．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依据规定及

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增持主体出具的《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增持完成的告知函》；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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